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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空間分配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4年 10月 21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

會議地點：三民校區行政大樓 3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陳副校長夏蓮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范雅淳組員 

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主席致詞：略 

壹、工作報告 

一、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院(下稱研訓院)租賃本校中技大樓 H302、H314、H315

及 H316 之契約已屆期，本組業於 114 年 10 月 7 日辦理受贈財產及場地返

還點交作業完竣。 

二、有關創新育成中心 4 樓以外部分歸還學校之進度：依據 113 年 10 月 29 日

113-1-1 空間分配委員會決議，期限訂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。因已逾

期限尚未完成，爰於 114年 8月 18日發書函通知智慧產業學院速辦並限同

年 9 月 12 日前完成，然屆期仍未完成，同年 9 月 15 日已發第二次催辦書

函，並請智慧產業學院於同年 10月 3日前函復執行進度。智慧產業學院已

於同年 10月 13日函復，詳如附件 1。 

三、本次會議提案計 2 案，由休閒事業經營系、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分別提

出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★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休閒事業經營系 

案由：休閒事業經營系申請中技大樓 H302建置休閒專業實作與學習場域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校空間分配委員會 106 年度第一次會議(106 年 1 月 10 日)討論提

案第十五案，載明 H302當時的使用單位為「休閒系專業教室」。 

二、 106 年本系鄭瑞昌主任(兼任主任秘書)配合學校辦理中技大樓 2、3

樓招租，與本校教師商議後，決定 H302暫時提供學校辦理招租使用，

租約到期歸還本系。 

三、 懇請校長及長官們，待研訓院租約到期後，請將 H302 歸還休閒事業

經營系，本系將依據休閒系中長期發展計畫，建置休閒專業實作與學

習場域，以利休閒觀光專業服務與管理人才之培育。 

四、 該空間原管理單位-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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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研訓院租賃本校中技大樓 H302、H314、H315及 H316，契約將於 114

年 10月 4日屆期。 

2. 依據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決議略以：「鑑於

學校空間配置仍在整體調整階段，在確保不影響教學的情況下，現

階段暫不進行該空間的重新分配，後續將視調整進度再行評估。」 

3. 有關研訓院租約到期後上開空間之規劃使用，擬請空間分配委員會

討論決定。 

五、 圖示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議：鑑於學校空間配置仍在整體調整階段，在確保不影響教學的情況下，

現階段暫不進行該空間的重新分配，後續將視調整進度再行評估。 

 

★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

案由：有關本校各系優先排課普通教室之收回與分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年 3 月 11 日 113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臨

時動議提案一「建議各系優先排課之普通教室回歸由各學院統籌調

配使用」之會議紀錄暨奉准簽文辦理。 

二、 114年 6月 10日召開第一次會前會議，決議 2為：「為提升普通教

室之排課率，以各學院為單位，盤點各學院普通教室(包含下轄各

系優先排課之普通教室)周一到周五日間之排課率數值，並以將該

數值提升至 60%為目標，由教務處據此重新檢討，盤點出各學院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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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各系優先排課普通教室中可釋出之空間。」 

三、 114 年 8月 18 日召開第二次會前會議，決議為：「1.教務處規劃收

回之 10間普通教室（5208、5308、5411、7506、H714、H715、4206、

6704、5108 及 5407），其周一至周五日間排課率數值均低於 5成，

且收回後各院(不含通識教育中心)排課率低於 6成，爰決議擬收回

此 10間普通教室。2.於下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提案討論該 10間普通

教室之收回與分配，並邀集曾提需求空間之單位，與被收回優先排

課普通教室之單位，共同列席討論，以利空間收回分配後於 114學

年度第 2學期正式實施。」 

四、 依據校務研究中心分析報告，綜整擬收回之 10 間普通教室資訊，

與各學院目前、擬收回普通教室後之周一至周五日間排課率數值： 

- 目前各院數據 擬收回 10間普通教室資訊 
擬收回普通教

室後各院數據 

學院 

普通

教室

間數 

一至五

日間院

排課率 

空間 

代碼 
使用單位 
(優先排課) 

一至五

日間排

課率 

普通

教室

間數 

一至五

日間院

排課率 

商學院 81 49.12% 

5208 會資系 31% 

75 51.16% 

5308 保金系 40% 

5411 企管系 4% 

7506 應統系 33% 

H714 財金系 18% 

H715 財金系 16% 

設計學院 6 22.17% 4206 品設系 13% 5 24.00% 

語文學院 20 55.50% - - - 20 55.50% 

資訊與流通學院 16 50.69% 6704 流管系 42% 15 51.27% 

中護健康學院 22 51.14% 5108 護理系 29% 21 52.19% 

智慧產業學院 1 11.00% 5407 商經系 11% 0 0.00% 

通識教育中心 3 74.67% - - - 3 74.67% 

五、 上述 10間普通教室優先排課之系科、曾於 114年 3月 11日 113學

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提案需求空間之單位(包含提

案五資訊與流通學院申請 5 間普通教室大小之空間建置 2 間教師

研究室、1間博士班研究室、1間 AI學位學程辦公室暨專題研究室，

及1間AI學位學程專業教室，及提案六推廣部申請中技大樓 H314、

H315 作為普通教室使用)、曾於會議上反映需求普通教室排課之單

位(附設空中進修學院)，及目前沒有優先排課普通教室之系科(智

慧生產工程系)，此次均邀請列席共同討論。 

決議：為避免現在收回上開 10間普通教室，使原本具優先排課權的使用單位

難以在短時間內妥善安排相關排課之異動，決議重新盤點 113學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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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學期的數據後再擇期開會討論，目標為空間收回分配後於 115學

年度第 1學期正式實施。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4時 40分 



國立臺中科技大學　書函

地址：404336 臺中市北區三民路三段129號
聯絡人：陳旻政
電話：04-22195603
電子信箱：mikechen@nutc.edu.tw

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年10月13日
發文字號：中科大智院字第11400201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創新育成中心空間歸還學校案，復如說明，請查照。
說明：

一、依據113 年 10 月 29 日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空
間分配委員會會議紀錄、114年8月18日中科大總資字第
1140016453號書函及114年9月15日中科大總資字第
1140018581號書函辦理。

二、依上開中科大總資字第1140016453號書函所載，依113年10
月29日第1學期第1次空間分配委員會會議決議，本院應於
114年6月30日前完成創新育成中心1、2、3及5樓財產轉移及
搬遷，並於114年9月12日前辦理空間歸還。

三、本院已於114年9月3日以中科大智院字第1140017644號書函
及中科大智院字第1140017645號書函通知相關使用教師，並
積極辦理財產移轉、搬遷及空間點交作業。其中2樓屬行政
單位「智慧工程虛實學習辦公室」已依規定提出空間使用申
請，惟3樓部分教師仍持續使用，迄今尚有部分空間未完成
財產移轉或搬遷，是以未能於原訂期限內完成。

四、目前本院已完成大部分空間及財產移轉，相關使用教師亦已
提出空間需求申請，並於114年9月30日本校空間分配委員會
會議中進行議案討論。

五、本院將全力配合學校整體空間規劃，並持續辦理後續財產移
轉及空間點交作業。

正本：總務處資產經營管理組

正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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